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钦州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

转让退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钦政办规〔2022〕1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西钦州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转让退出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12月22日　　　　
广西钦州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有偿转让退出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中央、自治区关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高质量推进广西钦州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和《广西钦州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实施方案》等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试验区范围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转让、退出等行为。

第三条　合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有权申请转让或退出其全部或部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进城落户农户已合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受法律同等保护，申请转让或退出其全部或部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全部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权申请退出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第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退出，应当坚持依法、自愿、平等、有偿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退出后，该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

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转让、退出的，不影响原已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效力。全部转让、退出的，转让方或退出方原已签订的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由受让农户或发包方变更流转合同。

第五条  试验区所在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对试验区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退出工作进行管理与指导。试验区所在镇级人民政府负责对本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退出工作进行管理。

第二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

第六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受让双方应当为同一组级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

第七条  承包方转让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须遵循以下程序：

（一）承包方向发包方（村民小组）提出书面转让申请。

（二）发包方（村民小组）召开村民小组成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经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同意后，发包方（村民小组）对申请进行公示，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经发包方（村民小组）和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审核通过。发包方（村民小组）和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依法不同意转让的，由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于收到申请起7日之内向申请方书面说明理由。

（三）转让、受让双方当事人签订规范的转让合同。

第八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价款、交付时间等约定，由转让、受让双方当事人自行平等协商，转让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转让期限内，转出农户不得以转让导致承包面积减少或无承包地为理由要求增加或新分配承包地。

第九条　转让行为完成后，部分转让的，转让、受让双方应当与发包方（村民小组）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全部转让的，撤销并收回转让方（原承包方）的承包合同，受让方与发包方（村民小组）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村民小组）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原则上由受让方进行延包。

第三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

第十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应当遵循以下程序：

（一）承包方提前半年以上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村民小组）和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二）发包方（村民小组）和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在收到书面通知（申请）半年内，对退出价款等进行公开协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为永久退出。退出补偿标准依据《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钦政发〔2020〕3号）相关补偿地价标准执行，主要用于进城落户农民进城落户后医疗、养老保险等费用补贴。

退出价款由组集体支付的，公开协商的结果应当由组级户主会议讨论通过；组集体没有支付能力的，可以在村、组两级集体公平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由村集体支付，但要处理好村、组两级组织的经济关系，并经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应到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发包方（村民小组）与退出方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合同，收回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加盖作废章，按照合同约定向退出方支付款项。

第十一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应当取得家庭共有人（属同一居民户口簿内且年龄达18岁以上）一致意见。

第十二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后，原承包方（退出农户）与发包方（村民小组）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原承包方（退出农户）不得以退出导致承包地面积减少或无承包地为理由要求增加或新分配承包地。
第四章　备案登记管理

第十三条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退出备案管理制度。发包方（村民小组）和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要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退出合同备案管理，将转让、退出合同报镇级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备案。备案单位应在加强备案审查的基础上，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台账和档案，及时登记备案合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镇、村备案管理工作的检查指导，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退出备案管理制度严格实施，对转让、退出合同是否规范签订以及备案管理台账和档案是否保存完整进行检查。

第十四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或注销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人申请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书面变更申请、已变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或其他证明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等资料。

第十五条　承包方退出部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当事人申请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书面变更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合同或其他证明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等资料。

承包方退出全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交回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申请注销登记。当事人申请注销登记的，应当提交书面注销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合同或其他证明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等资料。

退出方不申请变更或注销登记的，可以由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并附相关证明材料，依照有关规定变更或注销。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间，如国家、自治区、市出台有关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